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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注入金融“活水”
周口银保监分局

□记者 徐如景 通讯员 鲁占松

本报讯 今年以来，周口银保监分
局引领辖内国有商业银行及农发行全

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主动作为、重心下沉，找准服务“三
农”切入点，聚焦重大农业项目、重点
农业企业， 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引来更
多的金融“活水”，稳步提升高标准农
田综合生产能力， 为加快建设农业强
市提供坚实基础。

加大信贷支持投放力度。 该局督
促辖内国有商业银行及农发行深入实

施 “藏地于粮、 藏粮于技” 战略， 以
农产品主产区为主体， 为保障粮食安
全和建设农业强市提供资金保障。 截
至 3 月末， 辖内国有商业银行及农发
行已向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放贷款 615
笔、 金额 1.97 亿元 ， 其中向种植业
投放 508 笔 、 3462 万元 ， 向粮食流
通及仓储行业投放 10 笔、 459 万元，
向农资、 农产品初加工， 配套运输行
业投放 91 笔、 3367 万元； 持续加大
对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主
体支持力度， 投放贷款 55 笔、 2009
万元。

强化乡村产业金融支撑。 该局督
促辖内国有商业银行及农发行坚决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加大粮食生产、
种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信贷服
务供给，保障粮食安全各环节金融需
求。 抓好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进一
步向农业科技和乡村特色产业等重

点领域倾斜金融资源，加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 返乡创业人员等金融服
务，支持周口国家农高区及高标准农
田建设。 截至 3 月末，辖内大型银行
及农发行涉农贷款 602.35 亿元，较年
初增加 63.45 亿元； 有贷款余额的普

惠型小微企业户数 46794 户， 较年初
增加 4780 户。

探索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

域的有效模式。 该局支持大型银行及
农发行探索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

设、土地整治、耕地保护等项目的可行
模式。创新支持种业发展，鼓励金融机
构创新信贷产品、增加贷款额度、降低
贷款门槛、实行优惠利率，重点加大对
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种业
振兴行动的信贷支持。 围绕促进大豆
和油料增长、保障“菜篮子”供给等领
域，持续加大信贷支持。

������近日，农行周口分
行将激活社保卡业务

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 ，以 “便
民 、利民 、惠民 ”为宗
旨，不断优化客户服务
举措，对老弱病残等特
殊客户群体开展上门

服务 ，将用心 、暖心服
务送到客户家中，不断
提高客户金融服务的

获得感和满足感。 图为
4 月 17 日，农行周口西
城支行工作人员热情

为客户办理社保卡激

活业务。
记者 徐如景 通

讯员 王刚 摄

关于周口市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

实施意见》（豫政办〔2022〕26号）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 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病补充保险）制度
并入医疗救助制度， 全省大病补充保险
账户将限期注销。 为保障困难群众合法
权益、做好大病补充保险资金支付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销条件
1.个人申报：2021年 12月 31日前

认定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对象、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困境儿童（以下统称困难群众），在身
份维持期间发生医疗费用， 经基本医疗
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
保险）按规定报销后，符合大病补充保险
报销条件且未申报的人员。2.定点医疗机
构申报：出院时间在 2021年 12月 31日
前， 符合大病补充保险报销条件的即时
结算案件， 且定点医疗机构垫付后尚未
提交申报资料的， 重点关注 2021年 12
月 31日结算的异地就医未申报案件。

二、报销标准
困难群众住院费用经基本医疗保

险报销后一个参保年度内个人累计负担

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 在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以内（含）的部分，直接进入大病
补充保险按规定报销； 超过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的部分，首先由大病保险报销，剩
余部分由大病补充保险按规定报销。 大
病补充保险起付线为 3000元，3000元～
5000元（含 5000元）按 30%的比例报销，
5000元～10000元（含 10000 元）按 40%
的比例报销 ，10000 元～15000 元 （含
15000元）按 50%的比例报销，15000元～
50000元（含 50000元）按 80%的比例报

销，50000元以上按 90%的比例报销。
三、报销资料
1.个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

证件或社保卡、医院收费票据、住院费用
总清单、诊断证明。 2.定点医疗机构：补
偿结算申请单、汇总结算申请单。

四、报销时限和地点
1.报销时限：2023年 6月 30日前
2.报销地点：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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